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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小小科普员”短视频创作活动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教育

“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

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

少年群体。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

—2035）》和省科协、省教育厅《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

工作的实施意见》，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科技馆和各类科普

教育基地参加科普教育实践活动，鼓励科普教育基地在教育

部门、科协组织支持下招募中小学生志愿者参加科普讲解导

览等服务活动，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



育协会、江苏省科教影视协会、江苏省科技记者协会拟开展

“小小科普员”短视频创作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通过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走出去”，深入各类科

普教育基地、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等场所，将课本与社会相

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与创造相结合，开展探究性、

互动式学习。同时推动各基地加强青少年活动的组织、培训

和课程开发等工作。 

二、活动对象 

全省中小学生 

三、活动时间 

4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 

四、活动要求 

1、内容要求 

学生在老师和家长指导下，结合本校特色课程，围绕植

物、动物、天文、海洋、航空航天、食品安全以及世界地球

日、世界环境日、世界生物多样性日、中国航天日等内容，

深入科普场馆、科普基地、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等，从不同

的角度拍摄并制作短视频，通过实景拍摄和讲述，分享和传

播科普知识、科学家精神。 

2、作品要求 

（1）短视频内容应紧扣“小小科普员”这一主题，表



达清晰，内容生动，科学性强。视频内容积极向上，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杜绝低俗内容。 

（2）提交的作品必须是由参赛者本人或团队参与主创

并拥有完整版权的作品，因作品著作权、版权引起的纠纷，

由参赛者负责。主承办单位拥有对短视频的公益传播权。 

（3）投稿作品由视频加文字稿组成，视频作品为 MP4

视频格式，横屏拍摄，以手机、单反、摄像机、DV 等设备录

的视频均可投稿，剪辑后的视频时长 5分钟以内，可采用直

接拍摄视频的方式，亦可采用照片影集的方式。文字稿为视

频内容解说稿。 

五、评选方式及奖励措施 

1、评选方式 

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选出优秀“小小科普

员”一、二、三等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 

2、奖励措施 

（1）获奖作品文字稿将择优在《科学大众》杂志、《江

苏科技报》等媒体发表，获奖视频择优在“科普江苏”公众

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 

（2）获奖作者将由《科学大众》杂志、江苏省科技记

者协会颁发《江苏科普融媒体小记者证》。 

（3）获奖视频将推荐参加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

教育厅、团省委等单位主办的“第九届江苏省公益科普作品



大赛”（中小学组）评选。 

六、投稿方式及联系人 

投稿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 15 时截止，投稿视频和文稿

发送到指定邮箱。文件命名为“小小科普员+学生姓名+学校

班级+指导老师”，内容为 MP4视频格式+WORD文字稿。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联系人：  刘老师             

投稿邮箱：981239220@qq.com 

联系方式：025—86646080 

 

特此通知。 

 

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江苏省科教影视协会    江苏省科技记者协会 

 

 2023年 3 月 27日 


